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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1226    证券简称：华电科工    公告编号：临2024-064 

  

华电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

 

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

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
 

华电科工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

会议通知于 2024 年 12 月 19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，会议于 2024 年 12

月 24日上午 10时在北京市丰台区汽车博物馆东路华电产业园 B座 1110

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表决方式召开。公司董事 9 名,实际参加表决的

董事 9 名（公司董事刁培滨先生、樊春艳女士、皮岩峰先生，独立董事

吴培国先生因工作原因以通讯方式进行表决，其余 5 名董事为现场表

决），公司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列席会议。本次会议由公

司董事长彭刚平先生主持，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《公司法》与

公司《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决议内容合法有效。会议以记名方式投票表

决，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： 

一、《关于公司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》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5 票；反对 0 票；弃权 0 票；回避 4 票，通过此议

案。 

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。 

关联董事彭刚平先生、刁培滨先生、樊春艳女士、王燕云女士按公

司《章程》的有关规定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。 

公司 2024 年第五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了本议案，并发表同

意意见：“公司 2024 年 1-11 月发生的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采购和关

联销售均控制在预计范围内；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符合公司经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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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展需要，有利于公司持续稳定发展；关联交易定价，符合诚实信用、

公平、公正、公允的原则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。一

致同意《关于公司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》，一致同意将该

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。” 

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议案，并发

表同意意见：“公司于 2024 年 1-11 月发生的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采

购和关联销售和 2025 年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有利于提高公司的销

售收入，有利于公司日常经营和稳步发展，关联交易遵循了有偿、公

平、自愿的商业原则，交易定价公允，不会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的利益，

对公司和全体股东而言是公平合理的，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

审议。” 
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25日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《证券日

报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披露的《关于 2025 年度

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公告》。 

二、《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华电曹妃甸重工装备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》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9票；反对 0 票；弃权 0 票，通过此议案。 

同意向全资子公司华电曹妃甸重工装备有限公司增资 5,000 万元，

本次增资完成后，华电曹妃甸重工装备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由 36,200 万元

增加至 41,200 万元。 

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议案，并发

表同意意见：“公司本次对曹妃甸重工增资 5,000 万元，可以提高曹妃

甸重工市场竞争实力，优化曹妃甸重工资本结构，有利于曹妃甸重工生

产经营、项目执行和战新业务拓展，有利于提高公司整体经济效益，符

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共同利益。本次增资不会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

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。” 

三、《关于提请召开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》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9票；反对 0 票；弃权 0 票，通过此议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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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25日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《证券日

报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披露的《关于召开 2025

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》。 

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华电科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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